关于评选推荐2009—2010年度省“雷锋奖章”“雷锋号”的通知

局直各单位：

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发表47周年。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，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，在全社会营造学习、践行雷锋精神的浓厚氛围，省文明委决定开展辽宁省2009—2010年度辽宁省学雷锋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活动。根据省通知精神，经局党委研究，现将教育系统推荐人选产生办法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名额

教育系统拟向市委推荐“雷锋奖章”1名；“雷锋号”1个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省“雷锋奖章”和“雷锋号”，在局直基层单位中产生。评选的先进典型要符合评选条件，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
二、评选标准

1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； 

2、大力弘扬雷锋精神，敬业奉献，开拓创新，在本行业或本职岗位上业绩突出，为建设和谐辽宁、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做出突出贡献；

3、坚持以人为本，带头倡导文明新风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在学雷锋活动中发挥表率作用；

4、积极参与志愿者服务，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立足本职，奉献社会，服务群众，扶贫帮困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，深受群众好评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评选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，经基层推荐，局党委审查确定人选后，上报市委。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、严格按照标准评选，自下而上做好推荐、审核工作。要深入挖掘先进典型，确保将单位和群众认可的优秀集体、个人推荐上来。

请各单位于6月20日前将“雷锋奖章”、“雷锋号”申报表一式3份和1500字左右的主要事迹材料（在表格内填写）报局党委工作部（同时发送电子文档至邮箱gzb3667719@163.com）。
附：1、《辽宁省2009—2010年度“雷锋奖章”申报表》

2、《辽宁省2009—2010年度“雷锋号”申报表》
局党委工作部
2010年6月17日

辽宁省2009—2010年度“雷锋奖章”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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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 要 事 迹


	本单位意见
               盖章
         2010年 月 日
	市文明委（省主管部门）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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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2009—2010年度“雷锋号”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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